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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 1371）

建議修訂二零一九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

簽訂補充信託契據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

修訂新選擇權 1債券之條款及條件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具

有該公告所賦予的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建議修訂須待訂立補充信託契據後方可生效，而補充信託契據

則須待 (i)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 28.05條的規定批准建議修訂；及 (ii)聯交所上市

委員會批准兌換股份上市買賣後方可作實。

董事局宣佈，本公司已獲聯交所 (i)根據上市規則第28.05條的規定批准建議修訂；

及 (ii)批准兌換股份上市買賣。因此，本公司與受託人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

日訂立補充信託契據以使建議修訂生效。

承董事局命

華彩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局主席

陳丹娜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發佈日期，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丹娜女士、吳京偉先生及李子饋

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、陳明輝先生及崔書明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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